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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寺堡区退役军人事务局2023年义务兵家属优待金绩效自评报告

一、基本概况。
为维护义务兵家庭的合法权益，促进国防和军队建设，提升社会化拥军崇军氛围，让义务兵安心部队服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修订的《军人抚恤优待条例》、《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 财政厅 宁夏军区动员局关于调整义务兵家庭优待金和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一次性经济补助发放工作的通知》要求，为每服役满6个月义务兵家庭发放一次义家庭优待金。2023年，共为179名义务兵家庭发放家庭优待金446.9万元。有关资金由自治区和本级财政配套。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义务兵家属优待金，资金投入535万元，支付率为98.5%。
（二）资金管理情况分析。项目资金均实行专账管理，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执行情况良好，保证制度的有效实施，无违反财务管理、财经纪律情况发生。会计核算真实完整，项目资金分配、下达、拨付、使用、执行和原定用途、预算绩效管理用途相符，支出符合国家相关管理制度规定。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全年项目资金总计下达535万元，全年支付总计446.9万元，资金支付率为98.5%。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义务兵家属优待金：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家属优待金发放人数。  179人。   
[bookmark: _GoBack](2)质量指标。义务兵家属优待金按规定标准保质保量100%执行。
(3)时效指标。补助标准按规定及时拨付到位。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社会效益。有效改善义务兵家属生活情况。
(2)生态效益。促进家庭和谐，社会效果显著。
3.满意度指标。满意率90%。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该项目总体目标和绩效指标均已完成，不存在偏离绩效目标的情况。
下一步改进措施：一是进一步完善绩效管理制度，强化绩效管理意识。提升项目资金管理人员的业务能力，配备相关人员专门负责项目支出运行管理；二是继续加强业务学习，按季度对项目进行绩效评价工作;三是加强落实问责机制，将项目工作完成情况作为部门绩效考核的评价依据，以提高部门工作的效率和效果。
4、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